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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西飞腾土砂石开采有限公司鹿寨县寨沙镇龙江石灰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

广西飞腾土砂石开采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广西飞腾土砂石开采有限公司鹿寨县寨沙镇龙江石灰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广西飞腾土砂石开采有限公司鹿寨县寨沙镇龙江石灰岩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柳州市鹿寨县寨沙镇龙江村拉吉屯（中心坐标：东经109°54′29.781″，北纬24°32′45.663″），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57629㎡，属于新建项目，主要建设露天采场、临时排土场、加工场、矿山道路（包括在矿区范围内）和其他配套公辅设施等，年产200万吨建筑材料用石灰岩。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
本项目已在“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监管平台”进行了备案登记，项目代码：2411-450223-04-01-277440。从环境影响角度考虑，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重点抓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严格控制施工占地，剥离表土暂存于临时排土场（面积8000m²），用于后期复垦，施工结束后3个月内完成临时占地植被恢复。
（二）施工扬尘采取洒水抑尘、物料覆盖等措施，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车辆冲洗，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用于林地施肥。夜间禁止施工，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三）开采区采用湿式凿岩+雾炮抑尘，洒水频次≥4次/日；破碎、筛分、制砂在封闭厂房进行，粉尘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通过D001排气筒（15米）和D002排气筒（15米）排放；堆场通过挡土墙+压实覆土+定期洒水，控制风蚀扬尘；运输道路铺设碎石，定期洒水，车辆进出场地冲洗轮胎，加盖篷布。颗粒物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四）初期雨水经截排水沟收集至300m³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抑尘；车辆冲洗废水经25m³沉淀池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施肥。
（五）爆破、开采、加工作业均限白天，爆破应提前告知附近住户，在矿区爆破范围内设置爆破注意公示牌，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六）做好一般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工作。剥离表土优先用于采空区复垦，余量暂存临时排土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的暂存及转运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七）采用边开采边复垦模式，采场终了平台覆土复垦为乔木林地及其他草地，严禁捕猎野生动物，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措施，闭矿后严格按照《鹿寨县寨沙镇龙江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开展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复垦工作。
（八）按照报告表制定的方案，对原矿山项目遗留的采空区做好治理措施。
（九）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一排污口(源)》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试行)》有关规定建设规范化的排污口，须按排污许可相关管理要求定期进行监测。
（十）按照《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号)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应急保障物资，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建立健全施工、运行期环保管理制度，加强环境管理，制定并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以及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成后，须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未经验收，不得擅自投产。
四、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同意后方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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